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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他人车辆 造成事故逃逸
11 月 4 日凌晨 4 时，通辽市科左后旗

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胡某报警称：他驾驶
的起亚牌小型轿车在大青沟街与巴彦路
交叉口处被一辆丰田牌小型轿车撞坏，肇
事者逃离现场，请求民警出警。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报警人胡某驾
驶 的 车 辆 前 保 险 杠 和 左 侧 叶 子 板 被 撞
坏。民警立即开展勘验调查，根据逃逸车
辆 特 征 ，通 过 逐 一 排 查 ，锁 定 了 肇 事 车
辆。但民警找到肇事车辆车主张某时，他

却气愤地说：“我也在找我的车，我的车丢
啦。”经进一步了解得知，车主张某与一女
子周某当晚在酒吧相识，二人推杯换盏，
喝得尽兴后一同从酒吧离开，张某驾车载
着周某。趁张某中途下车取东西的间隙，
周某驾驶张某的车扬长而去，张某立刻向
派出所报了案。

就在这时，民警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称，周某被他们找到了。民警立即前往派
出所对周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148mg/100mL，周 某 涉 嫌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当民警要求其出示驾驶证时，周某
说：“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周某应负此次
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被撞车主胡某正
常行驶，无责任。针对周某无证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
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其罚
款 2000 元的处罚；对于其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应给予从重处
罚；对于其造成财产损失逃逸尚不构成
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第
一 款 第 一 项 之 规 定 ，决 定 给 予 其 罚 款
1500 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分
别裁决合并执行。

（刘向荣）

醉酒驾车撞护栏 若无其事去醒酒

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正确做法
是第一时间抢救伤员、保护现场、及时报
警。

但却有人心存侥幸，想逃避法律的
追究和经济赔偿责任。然而法网恢恢，
肇事者，终将难逃法律制裁。

11月10日4时21分，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一名男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竟若无其事地去酒店开房醒酒。最终交
警在酒店房间内将其抓获。

当日凌晨，有路人经过事故现场
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深深地嵌进路边
护栏里，现场触目惊心，随即拨打了报
警电话。接到报警后，民警火速赶赴现

场，然而在事故现场却不见驾驶人的踪
迹，呈现在眼前的只有严重损毁的车
辆、被撞坏的护栏以及满地的杂乱物
件。

民警通过调取视频发现，当事人
在事故发生后下车径直朝着对面的酒
店走去。民警即刻进入酒店排查，经核
实，了解到确有一人在凌晨前来开房，
浑身酒气，说话也含混不清。经过与视
频对比，这名男子正是涉事驾驶人。最
终，民警在客房内找到了仍在睡梦中的
驾驶人额某某。民警问道：“撞车了怎
么不报警，还有心思来这儿睡觉？”额某
某迷迷糊糊地回答道：“先醒醒酒，再处

理事情嘛。”
经调查得知，当天凌晨，额某某饮酒

后驾驶车辆行驶至事发地点时，因打瞌
睡导致车辆失控撞上道路护栏，致使车
辆、护栏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面对民警的询问，额某某承认了自
己酒后驾车并引发事故的行为。经司法
鉴 定 ，额 某 某 血 样 中 乙 醇 含 量 达
118.52mg/100ml，其行为属于醉酒驾驶
机动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后逃逸。

交警提示：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报
警，将人员、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才是正确
的选择。 （娜布其玛）

近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商
都县大队接到辖区群众举报称：某中学有
学生驾驶改装两轮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飙
车。

该大队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城镇中队赶
往该所中学对举报情况进行核实。在对学
校门前停放的大量电动车进行排查时，民警
发现了两辆造型奇特的电动摩托车。通过

仔细检查，民警判定两辆电动车违规加装了
电瓶、修改了车辆相关参数、改装了车辆灯
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警当即对两辆电
动车进行了暂扣。

据了解，驾驶人为了寻求刺激，擅自
改装了车辆。殊不知，改装后的车辆安全
性能降低，不仅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了严
重的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一名学生在监护人的陪同下
来到大队接受处罚。民警对驾驶人身份进
行核查，驾驶人未满18周岁，未达到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的年龄，属于无证驾驶违法行
为。民警要求驾驶人拆除改装配件，并对驾
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诫其私自改装车辆
是违法行为，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对
该学生进行了处罚。 （陈宇）

非法改装电动车 寻求刺激受处罚

“叠罗汉”式运输
别让载货成“载祸”

11月13日20时，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九
原区大队民警在九原区建华路执勤时，看见一辆
货车像游戏中的“贪吃蛇”一样由远而近，仔细观
察发现原来是一辆满载着保温板的货车。

民警立即示意货车驾驶人将车停靠路
边，在安全区域接受检查。经了解，当天驾驶
人需要运载一批工地盖活动板房的防火保温
泡沫板，为了节省运输成本，更图一时方便，
于是便违规载货。经查，所载货物不但超高，
而且超长2米。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责令工地负责人安排符合运输标准的
车辆进行货物转运。 （温雅洁 王乔迪）

实习未满酒后驾车
驾驶证被依法注销

12月2日14时51分，通辽市开鲁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凤凰岭中队在辖区开展冬季道路
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在对一辆蒙G号牌
的银色中华牌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驾驶人
王某主动承认自己喝了酒。

执勤民警立即对驾驶人王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结果为32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在进一步核查中发现，驾驶人王某
的驾驶证还在实习期内。

开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对驾驶
人王某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给予驾驶证
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元的行政
处罚；由于驾驶人王某尚在实习期内，依据《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八十条规定，依法
注销王某的驾驶证。 （申丹 韩春艳）

任性司机一错再错
二次酒驾将被严惩

12月5日6时15分，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
分局交管大队庆和中队在辖区开展酒醉驾整
治行动，一辆蒙G号牌的小型轿车驶入检查
点，民警随即对驾驶人宋某某例行检查。随
后，民警使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
79mg/100ml，宋某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进一步核查发现，宋某某曾在2019年
4 月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罚，驾
驶证还处于吊销期间。宋某某的行为属于驾
驶证吊销期间再次酒驾，等待他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申丹 马兰鹏）

上车系好安全带
意外发生保安全

11月7日14时44分，驾驶人韩某驾驶小
型汽车行至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与通
和北街交汇处往北100米处时，因操作不当，
导致车辆失控撞向护栏后，又与李某驾驶的
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双方车辆受
损，栏杆受损，韩某因系有安全带，并未受伤。

11月4日6时20分，陈某驾驶小型汽车
沿呼和浩特市赛罕区X004县道黄合少线行
驶至主线180号电杆西20米处时，发生碰撞
并导致车辆侧翻，造成车辆受损，由于驾驶人
陈某未系安全带，导致受伤。

交警提示：系好安全带绝不是可有可无
的小事，上车系好安全带是“标配”，而不是

“选配”，驾驶人一定要养成系好安全带的良
好习惯，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乌兰）

营运车辆驾驶人酒后驾驶，不仅无视
自身安全，更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生命安全
的漠视，社会危害性更大，也将面临更为严
厉的处罚。

11月14日，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交管
大队执勤民警如往常一样，在乌丹镇外环路
有条不紊地开展查处行动。19时36分，一辆
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疾驰而来。民警敏
锐地发现，该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
竟慌不择路地将车辆驶下公路，试图躲避检
查。民警反应迅速，立刻朝着那辆行车轧迹

异常的牵引车奔去，准备对车辆和驾驶人展
开检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民警靠近车
辆时，驾驶人竟紧锁车门，还用被子蒙住头，
无论民警如何劝说，都拒绝下车。见此情况，
民警当机立断，联系辖区派出所和旗公安局
刑侦大队民警前来共同处理。

在民警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下，驾驶人
终于打开车门，同意下车接受检查。经过现
场对张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78mg/100ml，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当
民警要求其出示机动车驾驶证时，张某某吞

吞吐吐，经进一步核查发现，张某某的驾驶
证已被吊销。

针对张某某无证且饮酒后驾驶营运车
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20日，合并罚款7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示：守法安全驾驶是职业驾驶
人的基本素养，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
一定要时刻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哈达）

车门紧锁拒绝检查 无证酒后驾驶被罚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